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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公告> 

親愛的客戶您好， 

本行修正「帳戶往來暨相關服務總約定書」部分條文內容，並自112年2月20日起

施行，茲將修正內容說明如後。 

屆時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本行各營業單位或本行客服中心(客服專線：

0800-688-168、02-2182-1988、02-2182-1968)，並期盼能繼續給予指教與惠顧！ 

元大商業銀行 敬啟 

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往來暨相關服務總約定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黃金存摺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新臺幣計價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開戶 每帳戶 100 

提領黃金現貨運費

依申請所在區域 

(註 1)計費 

每次 

台北  3,000   宜蘭 10,000 

桃園  6,000   新竹 10,500 

苗栗 13,500   台中 16,000 

南投 19,000   雲林 19,000 

彰化 19,000   嘉義 20,000 

高雄 30,000   台南 25,000 

屏東 33,000   台東 35,000 

花蓮 20,000   基隆  6,000 

餘額證明 每份 50 

存摺掛失暨補發 

印鑑掛失暨更換 

更換印鑑及戶名 

每項 100 

定期定額買入 
每次扣

款成功 

依投資金額 2%計算，最低 60

元，最高 100 元 

轉帳 

新臺幣計價 
每公克 

依轉帳數量計算，每公克 3 元，

最低 100 元，最高 2,000 元，轉

出及轉入帳戶為同一人(身分證

字號)時，免收轉帳手續費 

聯行結清銷戶 每戶 100 

調閱傳票 每張 

未滿一個月             免收 

一個月以上至未滿一年   100 

一年以上               200 

調閱交易明細 每戶 
列印頁數二十頁以下     100 

每增加一頁    增加       5 

 

黃金存摺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美元計價業務  (以下各項約款， 

以貴行正式開辦之項目為限，於正式開辦後始發生效力) 

收費項目

(註 3) 
單位 收費標準(美元) 

轉帳 

美元計價 
每英兩 

依轉帳數量計算，每英兩 3 元，最低 10

元，最高 200 元，轉出及轉入帳戶為同一

人(身分證字號)時，免收轉帳手續費。 

 

註 1：金門地區未開放辦理黃金現貨之提領； 

註 2：提領黃金現貨應依預約當時黃金條塊賣出價格與等量之黃金 

存摺掛牌賣出價格計算之差額，補繳黃金存摺轉換現貨之差額款； 

註 3：除定期定額買入及轉帳外，其餘收費項目之收費標準均依 

新臺幣計價業務收取。 

 

 
三、黃金存摺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新臺幣計價業務 

收費項目 單位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開戶 每帳戶 100 

提領黃金現貨運費

依申請所在區域 

(註 1)計費 

每次 

台北  3,000   宜蘭 10,000 

桃園  6,000   新竹 10,500 

苗栗 13,500   台中 16,000 

南投 19,000   雲林 19,000 

彰化 19,000   嘉義 20,000 

高雄 30,000   台南 25,000 

屏東 33,000   台東 35,000 

花蓮 20,000   基隆 6,000
(註 2)

 

餘額證明 每份 50 

存摺掛失暨補發 

印鑑掛失暨更換 

更換印鑑及戶名 

每項 100 

定期定額買入 
每次扣

款成功 

依投資金額 2%計算，最低 60

元，最高 100 元 

轉帳 

新臺幣計價 
每公克 

依轉帳數量計算，每公克 3 元，

最低 100 元，最高 2,000 元，轉

出及轉入帳戶為同一人(身分證

字號)時，免收轉帳手續費 

聯行結清銷戶 每戶 100 

調閱傳票 每張 

未滿一個月             免收 

一個月以上至未滿一年   100 

一年以上               200 

調閱交易明細 每戶 
列印頁數二十頁以下     100 

每增加一頁    增加       5 

 

黃金存摺業務各項服務收費標準-美元計價業務  (以下各項約款， 

以貴行正式開辦之項目為限，於正式開辦後始發生效力) 

收費項目

(註 4) 
單位 收費標準(美元) 

轉帳 

美元計價 
每英兩 

依轉帳數量計算，每英兩 3 元，最低 10

元，最高 200 元，轉出及轉入帳戶為同一

人(身分證字號)時，免收轉帳手續費。 

 

註 1：金門地區未開放辦理黃金現貨之提領； 

註 2：基隆地區提領黃金現貨運費自該地區設立分行後始生效力； 

註 3：提領黃金現貨應依預約當時黃金條塊賣出價格與等量之黃金 

存摺掛牌賣出價格計算之差額，補繳黃金存摺轉換現貨之差額款； 

註 4：除定期定額買入及轉帳外，其餘收費項目之收費標準均依 

新臺幣計價業務收取。 

 

配合本行豐

仁分行遷址

並更名為「基

隆分行」，基

隆地區設置

分行，爰刪除

黃金存摺業

務各項服務

收貴標準一

覽表之註 2  

 


